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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保险经办工作中的积

极作用，有效补充社保经办服务供给，省社会保险管理局联合

团省委、省志愿者联合会在全省创新开展社会保险志愿服务活

动，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专业化、常态化发展，取得阶

段性成效。现编发有关情况，供各地各单位参考。全省各级团

组织要以社会保险志愿服务工作为参考，主动对接服务群众的

窗口部门和各行业主管部门，以志愿服务为切入，扎实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消

防救援、退役军人等行业志愿服务发展，不断提升共青团组织

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和贡献度。



广东省社会保险经办系统创新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建设的重要论述精

神，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保险经办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有效补

充经办服务供给，树立社保机构良好形象，省社保局联合团省

委、省志愿者联合会在全省创新开展社会保险志愿服务活动，

形成全省参与、统一规范、务实便民、影响广泛的政府系统志

愿服务新模式。

一、“两类群体、四级团队”，精心组建志愿者队伍。

省社保局于 2020 年 9 月联合团省委、省志愿者联合会印

发《深入开展广东省社会保险志愿服务活动实施方案》（粤社

保函〔2020〕411 号），明确开展社保志愿活动的总体目标、

工作内容、保障措施、日常管理、部门分工和有关要求，推动

活动在全省全面铺开。在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省社保局印

发《2021 年广东省社会保险志愿服务活动方案》（粤社保函

〔2021〕183 号），进一步指导各市强化队伍建设，开展经办

大厅志愿服务活动和社会保险宣传志愿服务活动。目前，全省

社会保险经办系统按照机构设置架构建立“总队（省级）—分

队（市级）—支队（县、区级）—小队（各级社保机构内设处、

科、股）”四级志愿者服务团队，在“i 志愿”系统共注册登记

“中国社会保险志愿服务队伍”345 个。省社保局成立了省直分

队，以部室为单位成立了 11 个小队，并根据实际需要成立了社



会志愿者小队、参保单位小队、老干部小队等。同时，面向全

社会招募爱心人士加入社会保险志愿服务队伍，重点招募社会

保险系统的退休干部职工、企业在职或退休的社会保险经办人

员、高校（技工学校）学生等。目前，全省社会保险经办系统

干部职工均成为注册志愿者，其中通过“i 志愿”系统实名注

册的超 9000 人，招募社会志愿者 1600 余人。

二、“两项重点、四种形式”，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两项重点共同推进，一方面

提升服务大厅办事体验，另一方面扩大社会保险宣传网、拓展

经办服务覆盖面。一是组织在服务大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

愿者负责解答业务办理流程、派发宣传资料、进行楼层和窗口

指引、协助使用自助服务终端和网上（掌上）服务平台操作，

方便办事群众。2021 年上半年，全省社会保险服务大厅上岗志

愿者 9.4 万人次。二是积极开展社会保险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利用业务时间开展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农

村、进医院、进校园的“六进”活动，仅 2021 年上半年全省已

开展 2700 余场，围绕社会普遍关心的社会保险问题开展政策宣

讲和服务指引，及时收集企业、群众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和提

升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的建议意见。三是开展特殊人群志愿帮扶

活动。组织志愿者到养老院、工作单位或家里为有需要的老年

人、残疾人等特殊参保群体提供社会保险经办上门服务，同时

对参保群众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关怀。四是联合合作

机构开展社会保险宣传。发动合作银行、定点医院等机构参与

社会保险志愿服务活动，已有 285 个机构网点开展社会保险志

愿服务，组织工作人员注册成为社会保险志愿者，向服务对象



提供社会保险经办指引和网上（掌上）服务平台操作指导 3300

余人次。

三、“两重激励、四层保障”，全面加强志愿服务支撑。

全面加强对社会保险志愿服务活动的保障：一是强化多部

门分工合作。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组织、培训、统筹、

协调和推进工作；各级团委定期对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

协助应用“i 志愿”系统招募、管理志愿者；各级志愿者联合

会、青年志愿者协会、义工联配合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招募、

管理社会志愿者。二是建设社会保险志愿服务站。按照视觉识

别标准在各地社会保险服务大厅设立志愿服务站 173 个，统一

制作志愿者马甲和交通卡套、钥匙扣、帆布袋、扇子、水杯等

宣传品，充分展示社会保险志愿服务文化，为志愿者提供服务

平台。三是组织社会志愿者培训。围绕社会保险基础知识、志

愿服务理念、日常行为规范、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定期组织

培训，确保社会志愿者在上岗前掌握工作职责规范，熟悉社会

保险业务经办流程、高频业务自助服务和网上（掌上）服务操

作方法，提高志愿服务能力。四是落实志愿服务后勤保障。通

过财政资金或志愿服务经费等形式，保障志愿者开展服务时的

交通补贴、误餐补贴、人身意外保险等费用，保障志愿服务顺

利开展。同时，采用评优推先和评星定级两重激励措施调动志

愿服务积极性。一方面，挖掘和培育社会保险志愿者先进典型，

通过主流媒体宣传感人事迹。另一方面，按照志愿服务时间授

予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级社会保险志愿者称号。


